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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本部113年9月19日召開「龍鑾潭重要濕地（國家級）

保育利用計畫（第一次檢討）（草案）」公開展覽說明會

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重要濕地評定變更廢止及民眾參與實施辦法第11條及

第12條規定辦理。

二、本會議紀錄另登載於「濕地保育資訊網」(https://wetland-
tw.tcd.gov.tw/)(首頁>最新消息)。

正本：立法委員徐富癸國會辦公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本部國
家公園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屏東縣政府、屏東縣議會、屏東縣恆春鎮公所
、屏東縣恆春鎮民代表會

副本：本部國家公園署(含附件)



 

「龍鑾潭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 

（第一次檢討）（草案）」公開展覽說明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3年 9月 19日(星期四)上午 10時整 

貳、 開會地點：本部國家公園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生態研習中心 

參、 主持人：張組長誌安  

肆、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 紀錄：簡君芳 

伍、 主持人致詞： 

  本次公開展覽說明會主要針對「龍鑾潭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利用

計畫（第一次檢討）（草案）」進行說明。本案自 113年 9月 2日起至 113

年 10月 2日止，於本部國家公園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公開展覽 30日，

本次檢討相關資料可至本部國家公園署官網及濕地保育資訊網查詢及下

載參閱；公展期間若有相關意見可透過書面方式（公民或團體意見表）寄

送到本部國家公園署。 

陸、 各單位發言要點： 

一、 地主 1 

（一） 本人土地於龍鑾潭周邊，這裡是一塊如此美麗的地方，有任何建設

發展都會影響環境，為何政府會同意鄰近土地設置光電板？後續再

做水質改善、鳥類或魚類復育，都是枉然。 

（二） 自然環境是很珍貴，建議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中央主管機關的高

度，維護恆春半島的生態環境，拒絕不當開發建設。 

二、 主持人 

（一） 龍鑾潭重要濕地同位於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土地依循龍鑾潭重要濕

地(國家級)保育利用計畫及墾丁國家公園計畫管理，所述光電設施

位於前述範圍之外，是由屏東縣政府或恆春鎮公所依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管理及再生能源發展條例辦理。 

（二） 感謝鄉親對環境保護的認同，後續本署將轉請光電設施核准單位，

於核准時應評估考量周邊環境生態及景觀條件。 

柒、 決議： 

一、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民眾有任何相關意見或疑義，皆可透過書面（公

民或團體意見表）提出相關陳情意見並寄至本部國家公園署或電洽該



 

署錄案辦理。 

二、 有關本次說明會及公開展覽期間相關陳情意見，本部將於公開展覽完

成後錄案並研析處理意見，併入計畫草案，提報「內政部重要濕地審

議小組」充分討論，以利後續保育利用計畫回應地方實際需求且落實

執行。 

捌、 散會（會議結束：上午 11時整） 

 

  



 

 



 
  



 
  



 

 


